北 京 师 范 大 学

留学生研究生（硕士、博士）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
	中文姓名
	
	英文姓名
	

	国   籍
	
	性  别
	
	出生日期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保留入学资格

期  限
	     年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
	护照号码
	

	录取院（系、所）
	

	录取类别
	○硕士研究生   ○博士研究生   

	经费类别
	○中国政府奖学金   ○自费

	保留入学资格

期间通讯地址

及联系电话
	地址：

邮编：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Email地址：

	申请保留

入学资格理由
	（写不下请另附A4纸说明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录取院（系、所）

意  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院（系、所）公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院

行政处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
研究生院公章         年     月   日

	留学生

办公室意见
	负责人签字

留学生办公室公章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（1）保留入学资格者，尚未取得研究生正式学籍，不享受在校研究生待遇；在保留入学资格期间，学校对其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；若发现有违法违纪、学术道德等方面的问题，即取消其录取资格。

   （2）保留入学资格期限为一年，不得延长，保留入学资格期满前一个月应向研究生行政处提交入学申请表（因病保留入学资格者应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康复诊断证明），逾期未申请入学者按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处理。

   （3）此表一式四份，研究生行政处、留学生办公室、院（系、所）、保留入学资格申请人各一份。
